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條款及細則 
 
 

1. 內地及港澳數據包(3 個月) (“本服務”)適用於以非受限於公平數據使用量上限 ("Non-FUP") 

月費計劃選購內地及港澳數據包(3 個月) (下稱 "Non-FUP 內地及港澳數 據包")之 3 香港/ 

SUPREME指定月費計劃客戶 (下稱"Non-FUP 月費計劃客戶") ; 

2. Non-FUP 月費計劃客戶按下列條件享用本服務:  

a. 當該月本地流動數據用量超過該月適用之月費計劃、數據合約計劃及額外數 據之

可用用量時(視乎情況而定及如適用)，將以「Non-FUP 內地及港澳數據 包」之數據

用量扣除。  

b. 當「Non-FUP 內地及港澳數據包」之數據達指定使用量時，將以短訊發出提 示。  

c. 「Non-FUP 內地及港澳數據包」以預繳型式收費及不會於任何情況下全部或 部分

退還。「Non-FUP 內地及港澳數據包」於生效時以短訊通知到期日。所 有未使用

之可用數據用量於「Non-FUP 內地及港澳數據包」到期日後自動取 消。  

d. 若於「Non-FUP 內地及港澳數據包」有效期間不論任何原因 (i)其指定月費計 劃被

終止，或 (ii) 客戶轉換至任何非指定月費計劃，所選購之「Non-FUP 內 地及港澳數

據包」內未使用之數據用量將被取消，服務費用亦不會全部或部 分退還。 

3. 本服務不適用於公平數據使用量上限 (FUP) 月費計劃，共享 SIM 月費計劃及漫遊 月費計

劃 。  

4. 若本服務客戶已是「內地及港澳數據」服務的客戶，內地及港澳數據使用及計算次 序為

「內地及港澳數據」優先。 當「內地及港澳數據」當月可享用的數據用量用 完後「內地

及港澳數據包(3 個月) 」便會適用。  

5. 本服務有效期為服務生效日期起計的 3 個月(“有效期”)。 

6. 本服務之本地及漫遊數據用量只適用於香港、澳門及中國內地之指定網絡商，並不 包括

漫遊話音通話、漫遊短訊、Home Direct 專線及漫遊視像通話服務。客戶須啟 動「全面漫

遊服務」方可享此優惠，而不能於本服務使用期間取消。有關「全面漫遊服務」詳情請瀏

覽 3 香港/ SUPREME網頁。相關漫遊數據用量使用情況須視乎 指定網絡商之網絡覆蓋、系

統兼容性或指定網絡之其他有關因素，並將不時更新， 恕不另行通知。  

7. 客戶在中國內地及澳門以外的地方使用數據，可購買或使用 3 香港/ SUPREME其他數據漫

遊計 劃，並將以該數據漫遊計劃計算，否則該數據之使用一概以標準漫遊費用計算。當 

本服務有效期已期滿，客戶在中國內地及澳門使用數據，可購買或使用 3 香港/ SUPREME

其他 數據漫遊計劃，並將以該數據漫遊計劃計算，否則該數據之使用一概以標準漫遊費 

用計算。  

8. 每個流動電話賬戶只可選購一個「內地及港澳數據包(3 個月)」。  

9. 本服務與「本地數據包」服務計劃不可同時選購。  

10. 3 香港/ SUPREME保留權利隨時更改優惠之內容、條款及細則而不作另行通知。如有爭

議，3 香港/ SUPREME保留最終決定權。 


